
辯論意旨書

案號 :112年度憲民字第383號

聲  請  人 :震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謝家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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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王嘉翎律師 ︳︳a｛  5念 6〔i

謹遵照 鈞庭諭示之言詞辯論爭點題綱 ,提呈說明如后 :

一 、中華民國l05年 12月 1碎 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3條第2碩禁止於選前十日發布 、報導、散布 、評論或引述民

意調查資料 ,是否牴觸憲法第ll條人民言論自由之保障 ?

(一)憲法第ll條規定 ,人民之言論自由應子保障 ,鑑於言論自

由有實現自我 、溝通意見、追求真理 、滿足人民知的權利 ,

形成公意 ,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 ,乃維持

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 ,國 家應給予最大限

度之保障。而 ,選舉民調的發布 ,本即屬於言論自由應受保

障之範疇 ,為人民所享有受憲法保障之權利 ,因 此 ,在憲法

保障言論自由之限度下 ,若擬對於人民言論自由加諸禁制與

裁罰 ,必有其高於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與價值 ,始得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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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 。

(句選前禁止公布民調 ,且禁制期間過長 ,均違反憲法保障之自

由權等基本人權 :

選前禁止公布民調 ,係對於人民言論自由加諸禁制與裁

罰 ,已牴觸牴觸憲法第 l1條人民言論自由之保障及憲法第

22條包括資訊自由權等自由與權利期 呆障 。且 ,禁制期間

過長 ,亦違反憲法保障之自由權等基本人權 。

於 112年 6月 少日修正公布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3

條第3項之前 ,行政院內政部擬具該條條文之修正草案時 ,

立法院曾發表 「選前禁止發布民意調查資料規定之研析」之

研究成果報告 ,指 出我國法規範就選前民意調查發布之 「禁

止期間過長」,恐有違 「比例原則」而難以通過合憲性檢驗

(請參聲證十)。 即呼應 2002年由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陳淳

文教授所為之 「表意自由與選前民調發布之禁止 :總統副總

統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評析」壹文中所指出 「我國

的具體規定 ,因 ．⋯．．禁止期間過長 ,有 高度的違憲嫌疑」

(請參聲證十一),咸認我國選舉法規對於選前民調發布所定

之十日禁制期間過長(包括現行規定 、及中華民國 105年 12

月 1碎 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3條第2項 ,禁

制期間均為十日),已違法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等自由權及其

他基本人權之精神與價值 。

(三)選舉前禁止發布民調 ,亦使選民獲得正確民調資料之權利亦

遭受限制 ,使民︿甲人「知的權利」受到阻礙 ,亦即 「資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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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因此而受到r一且礙 ,雖憲法第1l條並未明定資訊自由

權 ,然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 ,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

利益者 ,均受憲法之保障」為憲法第22條所明定 ,此處之

「其他自由及權利」,應即包括人民在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

利益之情形下 ,有從一般可以接觸之來源獲得資訊之權利 。

因此 ,獲得正確的民調資料 ,亦屬人民 「知的權利」亦即

「資訊自由權┘所保障之範圍。

承前 ,以現代科技發展迅速 ,媒體與文字之傳播能力無

遠弗屆 ,必有民眾在語言能力或財力方面 ,具有相當能力可

以取得來自國外之管道或來源的資訊 ,即可透過該等國外之

管道或來源取得民調資訊 ,而該等在國外發布或散布民調之

行為 ,非國內法所得規範 ,因 此 ,在人民之間即造成 「資訊

不平等」之情形 。

(四 )又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對於民調發布禁制期間(現行法規

定於第53條第3項 ,中 華民國l05年 12月 1碎 日修正公布

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於第53條第2項)之立法精神 ,

當係為保障選舉之公平與公正 ,避免任何人在選舉最後階

段 ,藉由民意調查資料影響選民之判斷 ,進而影響選舉結果

(比立法精神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θ7年度訴字第25與 號判

決可資參照),是 ,必該民調之發布有引導或影響選舉罷免

案進行或結果之主觀意圖 ,及 ,該民調作成之時間點 ,為禁

制期間內作成之民調 ,始為受到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權利受

到禁制之行為 ,始符合立法精神 。若對於並無引導或影響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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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罷免案進行或結果主觀意圖之言論 ,一概加以禁制 ,甚

或 ,對於禁制期間以外所作成的民調 ,可能為禁制期間一日

前 、一月前 、一年前 、甚至十年前 ,亦一概加以禁制 ,顯然

無限擴大對於憲法第 1l條對人民言論等自由權保障之箝

帝︳。

二 、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1冷 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3條第2項所稱 「發布┘與 「散布┘之文義 ,是否不明確而違

法律明確性原則 ?

(一)中 華民國 l05年 12月 1碎 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53條第2項禁止於投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散

布者 ,當為投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始發布之民

調 ,並無疑義 ,法院不應為條文文義以外之擴大解釋 。

(二)由 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1碎 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兒條第2項之條文 ,與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3

條第3項之條文互相對照 ,顯然可知 l05年 12月 1碎 日修正

公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3條第2項之條文所禁止者

「不包括」「禁制期間以外」之時間點所發布之舊民調 :

(1)l05年 12月 1碎 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3條第2項之條文乃 :

「政黨及任何人於投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 ,

不得以任何方式 ,埜╨有關候選人、被罷免人或選舉、

罷免之民意調查資料

↑

,亦不得加以報導、散布、評論或



引述」。

依照中華民國教育部編纂之教育部辭典之統一釋

義 ,「發布」之意即為 :「 頒布 、頒發 、宣布」(請參先

前所呈聲證九),因 此 ,105年 12月 1碎 日修正公布之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兒條第2項所稱 「發布」之民

意調查資料 ,當係指「投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

前」期間內所做成之民調 ,該條項後段所稱之 「亦不得

加以報導、散布 、評論或引述」即指對於前段所稱 「投

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期間內所發布之民

調 ,不得加以報導、散布 、評論或引述 。

ω 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3條第3項條文則為 :

「政黨及任何人自投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 ,

不得以任何方式 ,發布 、報導、散布 、評論或引述前二

項資料 。」

準此可知 ,現行條文將 l05年 12月 1冷 日修正公

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3條第2項之規定針對於

投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之禁制期間內發布

之民調 「亦不得加以報導、散布 、評論或引述」,修改

為將報導、散布、評論或引述均與發布平行列舉為獨立

之行為 ,而不再如 l05年 12月 1碎 日修正公布之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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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3條第2項條文僅針對禁制期間內

發布之民調始不得加以報專、散布 、評論或引述 ;且 ,

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3條第3項條文明訂不得

發布、報導、散布、評論或引述者係指「前二項資料」,

觀之該條第一項即指 「投票日十日前(亦 即禁制期間之

外)」 之民調 ,第二項則為第一項民調未載應載事項者 ,

即知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3條第3項始將 「投

票日十日前(亦即禁制期間之外)」 納入明訂為該條所禁

止之民調 。

換言之 ,依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3條第 3

項之規定 ,受到禁止之民調始涵括 「投票日十日前(亦

即禁制期間之外)」 之民調 ,而 l05年 12月 1碎 日修正

公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3條第2項並未有現行

條文涵括 「前項資料(投票日十日前(亦 即禁制期間之

外))」 之規定 ,亦未如現行條文將報導、散布 、評論或

引述均與發布平行列舉為獨立之行為 ,均足見 l05年

12月 1碎 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3條第

2項條文禁止之民調顯然為禁制期間內所做成之民調 ,

而不包括投票日十日前(即 禁制期間之外)所做成之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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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者 ,自 「中央法規標準法」及 「行政程序法」之條文觀

之 ,「發布」的意義顯指第一次對外公開之意義 :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 :

各機關發布之命令 ,得依其性質 ,稱規程 、規則 、細則 、辦

法 、綱要 、標準或準則 。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7條 :

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 ,應視其性

質分別下達或發布 ,並即送立法院 。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3條 :

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 ,自 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

第三日起發生效力 。

行政程序法第 157條 :

(第一項)法規命令依法應經上級機關核定者 ,應於核定後始

得發布 。

(第二項)齵品司會同訂定之法規命令 ,依法應經上級機關或

共同上級機關核定者 ,應於核定後始得當弒發布 。

(第三項)法規命令之發布 ,應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

由上均知 ,「發布」的意義顯指 「第一次」對外公開之

行為 ,就法令而言 ,法令既經發不後 ,第二次及往後再提及

時 ,即為 「適用」或 「援引」,而非 「發布┘。準比 ,當民調

資料做成第一次對外公開時 ,當屬 「發布」,第二次及往後

再次使用該民調資料時 ,應為 「散布」、「報導」、「引述」、

「評論」至明。足見l05年 12月 1碎 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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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罷免法第53條第2項條文禁止之民調顯然為禁制期間

內所做成之民調 ,而不勺巴括投票日十日前(即禁制期間之外)

所做成之舊民調 。本件確定終局裁判擅為擴大解釋 ,顯然抵

觸憲法第l1條規定對人民言論自由之保障 。

三 、中華民國 l05年 12月 1碎 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ll0條第5項未區分所禁止者 ,係 「已發布之民調資料」或 「尚

未發布之民調資料」,亦未區分係利用 「大︿甲人媒體」或 「社群媒

體」而為散布等行為 ,一律處罰最低新台幣50萬元之罰鍰 ,是

否違反憲法第幻條比例原則及第 15條財產權保障意旨?

(一)誠如前項之詳細說明 ,中 華民國105年 12月 1碎 日修正公布

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3條第2項禁止於投票日前十日

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散布者 ,當為投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

間截止前始發布之民調 ,當無疑義 ,「並非」未區分所禁止

者係 「已發布」或 「尚未發布」之民調資料 。

(二)退萬步言之 ,倘若 鈞庭認定l05年 12月 1碎 日修正公布之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3條第2項禁止於投票日前十日起

至投票時間截止前散布者 ,包括投票日前十日「已發布」或

「尚未發布」之民調資料 ,則 中華民國l05年 12月 1碎 日修

正公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ll0條第5項未區分所禁止

者係 「已發布之民調資料」或 「尚未發布之民調資料」,一

律處罰最低新台幣50萬元之罰鍰已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

則及第 15條財產權保障意旨。比由現衍 l12年 6月 少日修

正公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ll0條第b頊 (原 第5項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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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第6項 )之立法理由 :「該額度(最ㄔ氐之新臺幣五十萬元罰

鉤 對一般無意問違反規定者 ,實屬過苛 ,爰作適當調整 ,

並衡酌政黨、候選人 、罷免案提議人之領銜人 、被罷免人其

及受僱人 、代理人或使用人違反上開規定 ,係有藉以動搖他

人投票意向 、影響選舉 、罷免結果 ,與渠等以外對象之違法

多屬一時不察 ,違法之惡意及影響程度容有差異 ,爰依該二

類對象分別定明罰鐶之上下限」,可知 ,對於禁制期內發布

民調之處罰 ,應就不同情況而有所區別 ,因違法之惡意與影

響程度容有差別 ,基於相同之精神 ,「 已發布之民調資料」

或 「尚未發布之民調資料」之違法惡意與影響程度 ,亦顯然

有所差別 ,然以現行法(包括 105年 12月 1碎 日修正公布之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ll0條第5項亦同)對於禁制期間以

外所作成的民調(可能為禁制期間一日前 、一月前 、一年

前 、甚至十年前),均一律以相同標準予以處罰 ,顯然違反

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及第 15條財產權保障意旨。

四、選前民調對選舉結果之影響為何 ?其是否會因距離選舉日之遠

近 ,而有不同?禁止選前公布民調 ,是否有助於選舉之公正

性 ?

(一)禁止選前公布民調 ,基於保障選舉之公平與公正之目的 ,

避免任何人在選舉最後階段 ,藉由民意調查資料影響選民

之判斷 ,進而影響選舉結果之立法精神 ,在合適之天數期

間內禁止公布民調 ,限制憲法第1l條保障人民之言論自

由 ,尚可謂有其價值 ,惟 ,若距離選舉日尚遠(亦 即禁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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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過長),則如前述所援引之立法院發表之 「選前禁止發布

民意調查資料規定之研析」研究成果報告 ,2002年 中央研

究院法律研究所陳淳文教授所為之 「表意自由與選前民調

發布之禁止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評

析」,咸認我國選舉法規對於選前民調發布禁制期間十日 ,

已違法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與價值 。

(二→選前禁止發布民調最早制定於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最

主要原因乃認為民意調查的資料結果會遭到政黨或候選人

操弄棄保效應 ,影響選情 ,擾亂視聽 ,有害選舉公平性 。

嗣後 ,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亦仿照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

法增訂選前禁止發布民調 ,然 而 ,公職選舉制度複雜 ,不

能全然與總統副總統選舉等同視之 ,選區大小 、選民結

構 、選舉時間等 ,無不為影響投票結果之複雜因素 。選民

接收到民調資料後 ,不 同的人面對同一個民調資料 ,可能

會做出截然不同的決定 ,有人對於所支持的候選人在民調

資料中居於落後時 ,會轉向支持領先而有當選把握的候選

人 ,有人會出於同情而支持民調資料中顯示落後的候選

人 ,更有人是隨著整個選情局勢的氣氛而決定支持對象 ,

有些人則是受到競選廣告營造的氛圍、事件或節目風向、

或琳瑯滿目的競選文宣、站台助選者 、造勢晚會或選前之

夜的內容或喊話等等 ,而決定支持的傾向 。因此 ,選舉結

果受到太多複雜因素之影響 ,前述包括競選廣告 、事件 、

節目、競選文宣、站台助選者 、造勢晚會或選前之夜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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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競選活動都會影響選舉結果 ,卻無任何實證或可靠之研

究結果證明選前民調對於選舉的公平性造成何等損害 ,因

此 ,相較於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資訊自由等其他自由

權 ,對於選前民調禁止發布 、且禁制期間長達十日,顯有

違反憲法對於言論等自由權保障之精神 。

(三)選前禁止發布民調 ,除前述違反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造

成資訊不平等外 ,亦與民主精神產生矛盾 。選舉既為民意

之展現 ,候選人在公開原則下從事競選活動 ,選民亦應在

公開的資訊下 ,投票做出選擇 。在民主精神下 ,應相信選

民在公開資訊下 ,能做出理性選擇 ,倘若認為選民會受民

調資料所操弄 ,亦即不相信選民 ,何以能實施民主選舉 ?

倘若選民會受民調資料所操弄 ,何以其他競選活動(如節

目、廣告 、文宣、造勢晚會等)便不致於影響或操弄選民之

投票決定?所有選舉活動均會影響選舉 ,選前公布民調雖

對於選民亦會造成某程度影響 ,但與選舉之公平性並無關

聯 。

(四)在資訊多元化的現代社會下 ,選前禁止發布民調 ,限制了

言論自由、資訊自由 ,反而使不可靠的民調在台面下流

竄 ,讓謠言耳語影響選民正確的判斷 ,反而傷害選舉公正

性 。

(五)退萬步言 ,倘若認為 l05年 12月 1碎 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53條第2項禁止於選前發布 、報導 、散

布 、評論或引述民意調查資料 ,並未牴觸憲法第 l1條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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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之保障 ,則上開法令(含現行法)禁制期間過長 ,顯

有違憲之情 !

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尚未增訂禁止選前發布民調規

定之前 ,於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於八十四年八月九日制

定時 ,當時立法委員蔡同榮即建議總統選舉前五天不得公

布民意調查結果(請參聲證十二立法院公報第胼卷第碎5期

第5少朽0頁 ),亦未達十日之久 。

(六)依據世界民意研究學會 (WorldAssoci斑i0nf0rPublic

Op㏑ion比Search,WAPOR)公布之 「發布民調的自由度調

查(TheFreedom tocondu乩 andpublish0p㏑ on polls)20幻 年

版」,選舉前禁止民調公布之國家比例最高者為拉丁美洲 ,

但 ,拉丁美洲國家發布民調之禁制期間之中位數為 7日 ,

而選舉前禁止民調公布之國家比例第二高之區域為歐洲 ,

但其中一半的國家之發布民調之禁制期間僅有2到 3日 (請

參聲證十三)。 足見我國十日之禁制期間已遠超過其他國

家 ,對於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基本權利顯有重大侵害 ,亦

為前述立法院議題研析與中研院法研所陳淳文教授專文所

指出之違憲情事 !

(七)又 ,根據前開世界民意研究學會 (WoⅡdAssoci血onf0r

Publicop㏑㎝ Research,WAPOR)公布之 「發布民調的自

由度調查(TheFreedom toc㎝ du鏡 andpublishop㏕on

polls)20幻 年版」中之統計 ,在全球 157個國家中,選前公

布民調完全沒有限制之國家有“o/。 ,限制選前不得公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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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之禁制期間從 1到 6天者有 25o/。 ,7日 以上者僅有

18o/o,足見我國對於發布民調之 上0日 禁制期間 ,已遠高於

全球 b成之國家(請參聲證十四表格)。

(>ㄐ 自該學會之調查報告中指出 ,越接近選舉日,民意調查就

越準確(請參聲證十五),競選活動最後一周之民意調查。變

得更加準確(請參聲證十六),該報告亦提出了若長時間禁止

公布民調資料將造成負面影響 ,包括(請參聲證十六):

● 在選舉的關鍵時刻禁止了可靠的民意調查資訊 ,將會使

選民只能接觸到來自其他來源而且無法核實的錯誤資

吉孔 。

● 選民在沒有選前民調資訊的情況下 ,根本沒有機會為計

票時發生之狀況做好準備 ;宏都拉斯 2017年大選即為

一例 ,原本初期明顯落後之候選人 ,開 票後反倒領先 ,

因為選前禁止發布民調 ,故缺乏選前民調可以讓民眾知

悉競爭的接近程度 ,雙方陣營都聲稱選舉舞弊 ,甚至抗

議演變為暴力活動 。

五 、綜上所述 ,懇請 鈞庭賜為宣告 105年 12月 1碎 日修正公布之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3條第2項違憲並失效 。並賜宣告最高

行政法院 l11年度上字第 5θ碎號裁定及最高行政法院 111年度上

字第 7少2號裁定因所適用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3條第2項

應受違憲宣告 ,並廢棄發回最高(行政)法院 。

謹 狀

司法院憲法法庭  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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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證十

聲證十一

聲證十二

聲證十三

聲證十四

聲證十五

聲證十六

附件及證物

立法院 「選前禁止發布民意調查資料規定之研析」之研究

成果報告 。

表意自由與選前民調發布之禁止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評析(2002年 ,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

陳淳文教授)。

立法院公報第阱卷第碎5期 第猀朽0頁 。

世界民意研究學會 (WoⅡdAssoci斑i0nforPublicop㏑0n

ReSearch,WAPOR)公布之 「發布民調的自由度調查(The

F㏄ed0m toconductandpublish0p㏑ 0n polls)2023年 版。

Table2︴HowIIlanydφ S,山or to組 ele㏄i㎝,iSthepublic斑ion

0fpols not pell上 liuβd?,,

Execut打esⅦm印 ’p.13,TheF㏄ed0m toconductand

publish0plIllonpollS2023。

Execut打esⅢm的′’p.10,T㏑ F㏄ed0m toconductand

publish0p㏑0np0lls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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